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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
宁经信食药发﹝2017﹞322 号

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报送麻黄草管理工作总结的报告

自治区禁毒委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

工作的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4〕46 号）和国家五部委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麻黄草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通

知》（公通字〔2013〕16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关于印发<2017

年全区禁毒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（宁禁毒委〔2017〕9 号）要求，

汇总各成员单位的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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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禁毒相关文件精神。

各部门认真学习《2017 年全区禁毒工作要点》等文件资料，

提高责任意识，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推进麻黄草管理工作。同

时协调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认真做好麻黄草管理工作。督

促各相关部门将麻黄草管理工作纳入日常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

署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通过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推动麻黄草

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协调联动，认真做好麻黄草管理工作。

一是经信部门严格审批程序，严控麻黄草收购许可证核发，

现仍保持核发盐池县医药药材公司、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两

户企业的收购许可证，同时对持证收购企业进行现场督查，重点

麻黄草收购经营情况、收购台账、库存麻黄草管理以及麻黄草流

向、收购企业资质等进行督查。同时，要求属地工信部门加强工

作力度，确保经两户企业销售出去的麻黄草不流向非法渠道，做

到安全存贮、流向可控。二是公安厅严格履职，依法严厉打击非

法采集、买卖、运输麻黄草违法犯罪活动，全区涉麻黄草地区及

重点县区认真制定工作方案，主动协调相关部门落实麻黄草各项

管控工作，定期开展检查巡查，及时通报相关问题和线索。对盐

池县、灵武市等地上报的工作信息和反映的问题情况，禁毒总队

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，及时进行督导和反馈。禁毒总队针对麻黄

草销售、运输等重要环节开展跟踪督导检查，杜绝管控工作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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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死角”。吴忠市禁毒办联合本地市场监督管理、工信、安监等

相关部门对盐池县麻黄草督导检查 4 次，针对麻黄草管理漏洞通

报 2 次，盐池县公安局将涉麻户建立“一户一档”，为切实加强

麻黄草流向监管，坚持实行售前核查、售后通知、“押运+回执

单”的函告制度，为防止麻黄草私自运输、非法出售，盐池县公

安局组成查缉小组，在进出柳杨堡村各条交通要道设立了查缉点，

实行 24 小时监控。三是食品药监局印发《2017 年全区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重点工作任务分工》（宁食监〔2017〕35 号），将严格

麻黄草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含麻黄碱复方制剂管理，强化药

品生产经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、严厉打击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各类

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列入 2017 年全区食品药品监管 66 项要点工作

之一。并召开全区特殊药品监管工作通报会，督促落实特殊药品

监管各项工作，强化特殊药品日常监管。联合公安、安监部门，

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 3 个月的药品类易制毒专项整治工作。并

联合公安、安监部门赴 5 市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工作，督查

中未发现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有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

道的情况。严格规范生产经营行为，配合做好外省来宁收购麻黄

草企业资质审核工作。对使用麻黄草作为原料的中药饮片、中药

制剂企业，要建立麻黄草购进、产品加工和销售台帐，保存 2 年

备查，确保麻黄草来源清楚，流向可核查、可追溯。四是农牧部

门根据 2016 年备案采集和摸底情况，进行了采集量指标分解，对



- 4 -

加强麻黄草管理作了安排部署，明确了市、县农牧部门的目标任

务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步骤和时间要求，严格规范麻黄草种植采集

管理，由政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集中统一办理。同时做好麻黄草

种植备案，截止 6 月底，全区盐池、中宁、永宁、灵武四县（市）

人工种植麻黄草面积 3144.9 亩，其中新增 208 亩。五是工商部门

对申请办理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、麻黄草复方制剂、易制毒化学

品等经营项目的企业，严格履行工作职责，根据企业登记管理相

关规定，采取书面审查和实地勘验相结合的方式，认真审查此类

企业的准入条件，从源头进行防范。按照“网定格、格定责”的

市场巡查机制，将辖区内麻黄草种植户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加大

市场巡查力度，切实做到对麻黄草经营主体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数

据准，确保经营主体合法有效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，继续营造麻黄草管理良好氛围。

一是公安厅各级禁毒办在持续推进“大收戒”专项整治、打

造禁毒示范省区以及禁毒“六个十”精品工程过程中，通过各类

新闻媒体，组织开展对麻黄草以及麻精药品为重点相关法律法规

及麻黄草流失造成的危害等专项宣传教育普及活动，同时利用节

假日和“6.26”禁毒宣传日节点，通过广播报刊和新媒体以及禁

毒微信平台加强对麻黄草管理的宣传，盐池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印

发了《关于禁止非法采集收购销售运输麻黄草的通告》，并将有关

麻黄草采集、收购、销售、运输等法律法规，装订成册发放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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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农户。联合乡镇工作人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，在麻黄草种植区

树立宣传广告牌、刷写墙体标语等方式，大力向农户宣讲禁毒知

识。二是食品药监局依托“全民禁毒宣传月”等系列活动，深入

开展以进机关、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农户、进工地为主的“五进”

宣传活动，面向社会群众广泛宣传《禁毒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麻黄草药品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，提高群众

的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。三是草原监理中心在全区开展草原普法

宣传月活动，把农业部《甘草和麻黄草采集管理办法》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》、麻黄草种植采集管理、禁种铲毒相关法规政策作为重点内

容进行广泛宣传。在宣传月期间，共出动宣传活动车辆 115 车次、

组织宣传人员 2000 余人次，设立咨询站 16 处，接待现场咨询 2

万余人次，举办培训班 16 场，召开座谈会 15 场，分发宣传彩页

和手册 32 万份、悬挂横幅和张贴标语 4000 余条、制作展板 90

余块、群发手机短信 10 万条以上。四是工商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

利用 3.15 消费者权益日等宣传，大力宣传消费维权法律法规及禁

毒相关知识，使经营者及麻黄草种植户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性，

自觉抵制毒品。3·15 消费者权益日期间，面向广大经营者和消

费者，扎实开展了“送法下基层”宣传教育活动。共出动工作人

员 2300 余人次，在市场、商场、学校、社区和农村等人员聚集区

域，组织普法活动 163 场，设置展板 130 块，现场悬挂宣传标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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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幅 210 余条（幅），发放《消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禁毒相关知识宣

传资料 35 万余份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我区麻黄草销售渠道不畅，而申请种植备案数量逐年增加，

导致麻黄草库存未销数量较大，区内专营麻黄草收购企业市场开

拓缓慢，与外省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也需要进一步加强，解决好

区外合规企业来宁收购麻黄草的协调事宜，理顺我区麻黄草管理

协调机制，确保种植户与收购企业的利益不受损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继续加强麻黄草管理工作。

协调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责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继续加强

麻黄草种植、采集、收购、销售、运输等经营活动日常监管，通

过严控，斩断非法渠道收购行为，使麻黄草收购价格更加趋于理

性，有效控制麻黄草种植面积，从而达到加强麻黄草管理工作的

目的，真正实现我区产出的麻黄草不能流向非法渠道的管控目标。

（二）严格核发麻黄草收购许可证。

按照加强麻黄草管理工作的目标要求，2017 年度麻黄草收购

许可证的核发仍保持现有数量不变，按照麻黄草专营收购许可核

发的程序，仍只对现有的两户专营收购企业进行换发审核。对于

区内其他需要收购麻黄草的企业，实行一事一议的方式，根据企

业所需收购量，积极协调专营收购企业，严格履行相关购买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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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进行购买。

（三）理顺麻黄草收购运输协调机制。

督促麻黄草专营收购企业主动做好拓展市场的同时，加强与

江苏省医药企业的对接，拓展销售渠道，理顺麻黄草销往外省收

购资质审核和运输许可办理程序，切实做好来宁收购麻黄草企业

的资质核查，公安部门切实做好麻黄草运输许可相关工作，为种

植户销售麻黄草创造有利条件。

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17 年 10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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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0 日印发


